
委 託 轉 帳 代 繳（領） 稅 款 約 定 書 

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編號： 

    茲向 貴單位申請委託代繳本約定書所列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款，並履行下列約定： 

一、本約定書所列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款，本人同意依稅捐稽徵機關所發之稅款繳款書，就本約定書 

約定之帳戶內存款餘額，於該稅款繳納期間截止日，由 貴單位代為轉帳繳稅。 

二、本約定書所列納稅義務人之應納稅款，倘因存款不足無法辦理轉帳繳稅時，該項稅款納稅義務 

人同意自行繳納。若累計約定代繳各稅連續三次發生存款不足情事，或因稅籍異動，納稅義務 

人已變更者，經稅捐稽徵機關通知撤銷本約定時，得免經本人同意，可逕行撤銷。 

三、本約定應於稅款開徵二個月前申請。 

四、□同意納稅義務人之退稅款直接撥入本約定書帳戶內（限本人帳戶）。 

五、本約定得隨時終止，惟應於稅款開徵前二個月前辦理終止手續。 

六、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 貴單位有關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此      致 

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立帳局：               郵局 

 

電話： 5350123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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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車牌號碼：   

               車牌號碼：   

               車牌號碼：   

※ 納稅義務人可以本人、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在金融機構或郵局開立之存款帳戶辦理轉帳。 
※ 請檢附最近一期繳款書影本供稅捐處建檔核對之用。 
※ 管理代號內「年期別」僅供稅捐稽徵機關建檔核對之用，並非委託代繳之期別。 

 

       台灣   銀行   斗六  分行 
 
        信用合作社         分社 
  

        農（漁）會         分部 

         

 

 
 

存款人（代表人）戶名：蔡小名      印鑑章：□印 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□P □1 □2 □3 □4 □5 □6 □7 □8 □9  
金融機構代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 
存 款 帳 號 ：□0 □3 □1 □2 □3 □4 □5 □6 □7 □8 □9 □0 □□ 

 
 

□劃撥儲金帳號：□9 □0 □0 □0 □0 □0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□存簿儲金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-□□□□□□□ 
（局號）               （帳號） 


